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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及所屬機關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15年 1月 15日高市民政秘字第 11530103800號函頒 

 

壹、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秉持「尊重生命、預防為先」之理念，考量民政業務以行政辦公、為民服務、

外勤巡查及工程（勞務）採購管理等工作型態，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持續

改善工作環境，保障員工及承攬人員之安全與身心健康，打造「安全、健康、

友善」之職場環境。 

一、 遵守法規：確實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子法規定，落實行政辦

公場所、服務櫃檯、活動場地及工程（勞務）承攬作業之安

全衛生管理，持續推動職業災害預防工作。 

二、 教育訓練：依民政業務特性，辦理職業安全衛生、辦公室安全、外勤作

業安全、公共服務場所人員安全、防災及承攬管理等相關教

育訓練，提升員工對職業災害防範及自我保護之認知與能

力。 

三、 預防危害：針對用電設備、檔案搬運、駕駛安全、外勤巡查、活動搭設

及工程（勞務）承攬作業等潛在危害，落實風險辨識與控

制，推動自主管理及定期檢查，降低職業災害發生風險。 

四、 全員參與：透過宣導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與目標，鼓勵全體職員工及承攬

單位共同參與安全衛生管理，建立安全文化，營造良好工作

環境。 

五、 持續改善：持續檢討並改善工作流程及工作環境，透過意見回饋與缺失

改善機制，提升整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效能。 

貳、 職業安全衛生目標及計畫： 

一、 目標： 

為保護本局及所屬機關各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加強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防止工作者發生職業災害，故針

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之設施及人員，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二、 依據：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 範圍: 

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範圍之本局(含所屬機關)及工程(勞務)採購承攬

工作者，與其工作場所內之相關設施、設備與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 職業安全衛生小組： 

由各機關首長指派召集人，單位主管為小組成員，秘書室或研考業務單位

擔任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幕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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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施單位及人員： 

機關各級管理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

助落實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勞安法令規定之事項、遵守主管機關指定之

建議與事項、法令之規定及建議，確實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若有不符

規定之事項，應儘速改善。 

六、 計畫經費： 

所需經費由各機關編列於年度「職業安全衛生」項下支出。 

七、 實施方法：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機關各單位主管隨時掌握所轄工作場域所有活動或服務情形，辨識

人員情緒與工作狀態、評估危害風險並控制場域安全及衛生。評估範

圍包含例行性活動及非例行性活動、所有進入工作場所人員的活動、

人員行為能力及其他的人為因素。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 紀錄各機械、設備、器具的保管人與存放地點，各單位保管人員異

動時有明確的移交紀錄。 

2. 各使用人或保管人不定期檢視或測試所保管機械、設備、器具、車

輛維修時應填妥報修單。 

3. 一般機械設備檢查：以書面紀錄留存 1年。 

(三)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請各機關依權管自行評估。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請各機關依權責進行有害作業環境監測及評估。 

(五)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本局非屬「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第 2 條規定之危險性

工作場所，不須辦理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惟

本局及所屬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對於屬行政院勞動部公告指定之

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營造工程)者，於招標文件應規定廠商應依危

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之規定辦理。 

(六)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 

1. 辦理之工程採購，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製訂安全衛生注意

事項、圖說、施工安全衛生規範及安全衛生經費明細表等作為招標

文件，納入施工契約據以執行；承攬廠商應依施工契約、工程規模

及性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2. 於招標文件內明定廠商應提報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 於招標文件內，依工程規模、性質，審酌工程潛在之危險，擬定災

害防止對策並專項編列安全衛生經費，其內容包括預防災害必要

之安全衛生設施、管理人員人事費、個人防護具、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緊急應變演練、宣導及管理等費用；並依專款專用原則辦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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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計價。 

4. 工程採購之承攬廠商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或與承攬

人分別僱用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共同作業時，應就承攬

人之安全衛生管理能力、職業災害通報、危險作業管制、教育訓

練、緊急應變及安全衛生績效評估等事項，訂定承攬管理計畫，並

促使承攬人及其勞工，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法令及本局所定之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5. 工程採購之承攬廠商於引進或修改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前，應評

估其職業災害之風險，並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其變更應使其勞工

充分知悉並接受相關教育訓練。 

(七)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機關各單位就所權責管理的作業與操作，訂定其對應之標準作業程

序並確實執行，另應依實際作業需要滾動修訂。 

(八)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本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規劃下列事項自動檢查計畫及檢查項

目，交由相關單位實施自動檢查： 

1. 公務車：每 3個月或每 5000公里就車輛各項安全性能定期實施檢

查及保養 1次。 

2. 辦公處所各項通道、階梯、扶手、提供上下之設備等，每年定期實

施檢查 1次。 

3. 照明、飲水及電氣等設備每年定期實施檢查 1次。 

4. 消防安全設備依消防法第 9 條規定，定期委託合格專業機構辦理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5. 實施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應就下列事項紀錄，並保存 3年： 

(1) 檢查年月日。 

(2) 檢查方法。 

(3) 檢查部分。 

(4) 檢查結果。 

(5) 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實施檢查、檢點時，發現

對勞工有危害之虞，應即報告上級主管，採取檢修等必要措施。 

(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機關每年自行規劃實施或洽請訓練機構辦理教育訓練至少 1場次。 

2. 同仁每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少 3小時。 

(十)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 個人防護具之採購，應注意材料良好、易於使用，並依相關規定檢

驗合格。 

2. 應購置足夠從事稽核、督導、檢查等工作時，須用之安全帽、安全

靴等個人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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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保養應保持清潔，並予必要之消毒、經常檢查，

保持其性能，並妥予保存。 

(十一) 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為增進員工身心健康，鼓勵參加路跑健走等活動或報名食品安全

等之宣導講座，以提升員工之體能、增進身心健康，達到健康管理

的目的。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1. 本局各施工監造單位得利用網路與廠商間建立聯繫管道，相關之

安全衛生資訊可立即傳遞與使用。 

2. 各施工監造單位應督促承攬人做好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

運用工作，利用網路平台將蒐集到之國內外安全衛生資訊，彙整

後上網與各下級單位或承攬人分享，同時對施工安全確有幫助者，

得透過現場實際作為印證推廣之。 

3. 對安全衛生管理之各種機制、類型及預防對策，應一併收集彙整。 

(十三) 緊急應變措施： 

機關各單位應落實作業標準，緊急事件發生時應立即通報警察、消

防及救護機關即時應變。 

(十四)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1.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每年應各低於 2件。 

2. 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調查災害或虛驚事故時，應聽取罹災者、目

擊者、發生災害現場之作業主管對災害的說明及意見，並客觀

詳細掌握自作業開始到災害發生的經過，以文書併同照相等方

式紀錄下列事項： 

(1)何時。 

(2)何人。 

(3)何處。 

(4)從事何種作業。 

(5)有何不安全之狀態或作業者有何不安全之動作。 

(6)發生何種災害。 

3. 若屬同類型災害再發生時，應特別注意調查前次災害發生後之

對策的有效性。 

(十五) 安全衛生管理紀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安全衛生優良人員獎勵，由民政局參照 115 年度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績效考核計畫統一辦理獎勵事宜。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 安全伙伴計畫：為提升施工團隊作業人員安全衛生職能，主動

與勞動檢查處合作，藉由締結伙伴關係及經驗的交流提昇工安

水準，將工程與工安相互結合，建立成果資訊共享平台，期望

以工程零職災為目標，合作推展職安業務，重點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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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之建立。 

(2) 勞工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設施之診斷。 

(3) 研訂隧道、豎井工程施工之墜落、感電、物體倒塌、中毒、

缺氧、湧水、爆炸等重點防災項目之標準作業程序書

(S.0.P)。 

(4) 現場安全衛生監督人員之訓練。 

2. 成立區域聯防體：為建構安全文化，提升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能

力，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以區域性聯合稽查，共同研商缺失

並監督改善之方式，以提升區域聯防體成員自主管理，並藉由

實施安全衛生管理稽查及檢查，協助及監督各標承商確實做好

安全衛生工作，以降低營造作業職業安全衛生風險。 

3. 聯合稽查：工程採購機關偕同勞動檢查處，不定期對本局在建

工程實施安全衛生檢查，並召開檢討會議，導正承攬人作業之

疏失。 

八、 計畫管考： 

請本局各科室及各所屬機關於 115 年 11 月 20 日前填寫成果表並檢附各

項執行成果之佐證資料，送本局秘書室彙整。 

九、 本計畫奉核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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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及所屬機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成果 

實施方法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執行成果 

(一) 工作環境或

作業危害之

辨識、評估

及控制 

 

機關各單位主管隨時掌握所

轄工作場域所有活動或服務

情形，辨識人員情緒與工作情

形、評估危害風險並控制場域

安全及衛生。評估範圍包含例

行活動及非例行性活動、所有

進入工作場所人員的活動、人

員行為能力及其他的人為因

素。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二) 機械、設備

或器具之管

理 

1. 紀錄各機械、設備、器具的

保管人與存放地點，各單位

保管人員異動時有明確的

移交紀錄。 

2. 各使用人或保管人不定期

檢視或測試所保管機械、設

備、器具、車輛維修時應填

妥報修單。 

3. 一般機械設備檢查：以書面

紀錄留存 1年。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三) 危險物與有

害物之標示

及通識 

請各機關依權管自行評估。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四) 有害作業環

境之採樣策

略規劃與測

定 

請各機關依權責進行有害作

業環境監測及評估。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五) 危險性工作

場所之製程

或施工安全

評估 

請各機關依權管自行評估。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六) 採購管理、

承攬管理與

變更管理事

項 

1. 辦理之工程採購，應依職

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製

訂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圖

說、施工安全衛生規範及

本局 (基層建

設科、秘書室)

及各所屬機關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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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執行成果 

安全衛生經費明細表等作

為招標文件，納入施工契

約據以執行；承攬廠商應

依施工契約、工程規模及

性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

相關事項。 

2. 於招標文件內明定廠商應

提報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 於招標文件內，依工程規

模、性質，審酌工程潛在之

危險，擬定災害防止對策

並專項編列安全衛生經

費，其內容包括預防災害

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管

理人員人事費、個人防護

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緊

急應變演練、宣導及管理

等費用；並依專款專用原

則辦理查驗計價。 

4. 工程採購之承攬廠商以其

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

承攬或與承攬人分別僱用

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

作場所共同作業時，應就

承攬人之安全衛生管理能

力、職業災害通報、危險作

業管制、教育訓練、緊急應

變及安全衛生績效評估等

事項，訂定承攬管理計畫，

並促使承攬人及其勞工，

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法

令及本局所定之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 

5. 工程採購之承攬廠商於引

進或修改作業程序、材料

及設備前，應評估其職業

災害之風險，並採取適當

之預防措施。其變更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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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執行成果 

其勞工充分知悉並接受相

關教育訓練。 

(七) 安全衛生作

業標準之訂

定 

機關各單位就所權責管理的

作業與操作，訂定其對應之

標準作業程序並確實執行，

另應依實際作業需要滾動修

訂。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八) 定期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及

現場巡視 

1. 公務車：每 3 個月或每

5000 公里就車輛各項安

全性能定期實施檢查及保

養 1次。 

2. 辦公處所各項通道、階梯、

扶手、提供上下之設備等，

每年定期實施檢查 1次。 

3. 照明、飲水及電氣等設備

每年定期實施檢查 1次。 

4. 消防安全設備依消防法第

9 條規定，定期委託合格

專業機構辦理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 

5. 依現場巡檢作業規定程序

規定辦理。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九) 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1. 機關每年自行規劃實施或

洽請訓練機構辦理教育訓

練至少 1場次。 

2. 同仁每年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至少 3小時。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十) 個人防護具

之管理 

請各機關視工作安全需求提

供個人防護具。 

本局 (基層建

設科、秘書室)

及各所屬機關 

 

(十一) 健康管理

及健康促

進事項 

 

為增進員工身心健康，鼓勵

參加路跑健走等活動或報名

食品安全等之宣導講座，以

提升員工之體能、增進身心

健康，達到健康管理的目的。 

本局人事室及

各所屬機關 

 

(十二) 安全衛生

資訊之蒐

集、分享

1. 本局各施工監造單位得利

用網路與廠商間建立聯繫

管道，相關之安全衛生資訊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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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執行成果 

與運用 可立即傳遞與使用。 

2. 各施工監造單位應督促承

攬人做好安全衛生資訊之

蒐集、分享與運用工作，利

用網路平台將蒐集到之國

內外安全衛生資訊，彙整後

上網與各下級單位或承攬

人分享，同時對施工安全確

有幫助者，得透過現場實際

作為印證推廣之。 

3. 對安全衛生管理之各種機

制、類型及預防對策，應一

併收集彙整。 

(十三) 緊急應變

措施 

機關各單位應落實作業標

準，緊急事件發生時應立即

通報警察、消防及救護機關

即時應變。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十四) 職 業 災

害、虛驚

事故、影

響身心健

康事件之

調查處理

及統計分

析 

 

1. 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調查災

害或虛驚事故時，應聽取

罹災者、目擊者、發生災

害現場之作業主管對災害

的說明及意見，並客觀詳

細掌握自作業開始到災害

發生的經過，以文書併同

照相等方式紀錄下列事

項： 

(1) 何時。 

(2) 何人。 

(3) 何處。 

(4) 從事何種作業。 

(5) 有何不安全之狀態或作

業者有何不安全之動作。 

(6) 發生何種災害。 

2. 若屬同類型災害再發生

時，應特別注意調查前次

災害發生後之對策的有效

性。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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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執行成果 

(十五) 安全衛生

管理紀錄

與績效評

估措施 

安全衛生優良人員獎勵，參

照 115 年度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績效考核計畫辦理獎勵事

宜。 

本局秘書室  

(十六) 其他安全

衛生管理

措施 

1. 安全伙伴計畫。  

2. 成立區域聯防體。  

3. 聯合稽查。 

本局各科室及

各所屬機關 

 

 


